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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優秀運動選手獎助學金獎勵辦法 

92.7.15行政會議通過 

99.10.14第 25次法規會議通過 

105.03.31第 98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宗旨: 為長期培養本校優秀運動選手，以培育肯學、肯做、肯付出、肯負責

之四肯特質大葉生，致力為校為國爭光，特訂定本辦法。 

 

二. 比賽層級： 

（一） 大專運動會或單項大專盃運動競賽個人甲組獲得前八名者。 

（二） 大專運動會或單項大專盃運動競賽個人乙組獲得前三名者。 

（三） 大專運動會或單項大專盃運動競賽團體甲組（球類第一級三分之二（含）

前）獲得前八名者（參加隊數需十二隊（含）以上）。 

（四） 大專運動會或單項大專盃運動競賽團體乙組（球類第二級）獲得前三名

者（參加隊數需十二隊（含）以上）。 

 

三. 獎助標準: 

(一) 單一最高名次獎勵標準:                

項  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二條一款 50000元 40000元 30000元 15000元 10000元 5000元 4000元 3000元       

二條二款 30000元 20000元 10000元      

二條三款 30000元 15000元 10000元 7500元 5000元 2500元 2000元 1500元 

二條四款 15000元 10000元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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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一最高名次以外名次之獎勵標準: 

(以單一最高名次之獎金金額乘以表格內之百分比計算)    

 

項   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二個名次 70% 60% 50% 

第三個名次 60% 50% 40% 

第四個名次 50% 40% 30% 

第五個名次 40% 30% 20% 

 

(三) 團體項目之獎金，以國際慣例之註冊人數為準核發。 

(四) 球類競賽獎學金每隊以下列金額為申請上限；如獎金超過下列額度，將移  

     做校隊基金。 

比賽級數 金額上限 

第一級 三十萬元 

第二級 二十五萬元 

第三級 二十萬元 

 

四. 如發生下列情形者，該學年停止獎勵: 

（一） 該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未達六十分或總修習學分二分之一（含以上）不及

格者。 

（二）該學期記小過以上者(含)。 

（三）無故未參加或逃避訓練，且經審查委員會認定表現不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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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則： 

（一） 二人以內為個人項目，三人以上為團體項目。 

（二） 申請獎勵性質限大專運動會及大專單項比賽。 

（三） 任何比賽未明確分級分組時，以乙組資格認定審查或審查委員會決定

之。 

（四） 本校運動社團等相關團體或個人若報名參加大專單項比賽，須經體育

室認同核准，否則不予獎勵。 

（五）學生申請本獎助學金資格之認定仍需經本校優秀選手獎勵審查委員會

依該比賽層次及學生實際參賽表現審查通過後始可認同頒發。 

  

六.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修正時亦同。  

 


